
平顺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七号）

——分乡镇单位和从业人员情况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县分县区的第二

产业和第三产业单位及从业人员基本情况公布如下：

一、单位情况

2023 年末，平顺县拥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

2155 个，与 2018 年末（2018 年是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年份，

下同）增加 1165 个，增长 117.7%。

2023 年末，平顺县拥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业活动单

位 2412 个，比 2018 年末增加 1056 个，增长 77.9%。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位居前三位的乡镇

是：青羊镇 965 个，占 44.8%；北社乡 160 个，占 7.4%；石

城镇 153 个，占 7.1%。

按地区分组的单位情况（详见表 7-1）。

表 7-1 按县区分组的法人单位数和产业活动单位数

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单位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合计 2155 100.0 2413 100.0

青羊镇 965 44.8 1095 45.4

龙溪镇 137 6.4 159 6.6

石城镇 153 7.1 176 7.3

苗庄镇 65 3.0 75 3.1

玉峡关镇 100 4.6 111 4.6

西沟乡 120 5.6 132 5.5

东寺头乡 101 4.7 108 4.5



虹梯关乡 94 4.4 103 4.3

阳高乡 110 5.1 120 5.0

北耽车乡 150 7.0 160 6.6

北社乡 160 7.4 174 7.2

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平顺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

员 19561 人，比 2018 年末增加 5757 人，增长 41.7%。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

三位的乡镇是：青羊镇 10404 人,占 53.2%；龙溪镇 1517 人，

占 7.8%；北社乡 1509 人，占 7.7%。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情况（详见表 7-2）。

表 7-2 按乡镇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人）
其中：女性

人数(人) 比重（%）

合计 19561 100 7716

青羊镇 10404 53.2 4980

龙溪镇 1517 7.8 346

石城镇 781 4.0 275

苗庄镇 424 2.2 170

玉峡关镇 695 3.6 149

西沟乡 1449 7.4 523

东寺头乡 595 3.0 150

虹梯关乡 575 2.9 185

阳高乡 679 3.5 240

北耽车乡 933 4.8 282

北社乡 1509 7.7 416

注：表中分地区数据不包括铁路运输业法人单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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